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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1677

证券简称：明泰铝业 公告编号：临

2015-032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公司营业执照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201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营业执照的变更登记手续和《公司章程》的变更登记备案，并取得了巩

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制造空调箔，电缆箔，铜箔，防盗

瓶盖带，铝板带箔，铜板。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

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除上述事项变更外，公司营业执照的其他登记事项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

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2015-L51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影响的重大

事项，公司股票自2015年5月25日起停牌，详见公司2015年5月25日发布的《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5-L32）。 停牌期间，公司于2015年5月29日、2015年6月5日、6月12日、6月19日发

布了《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L33、2015-L38、2015-L44、2015-L49）。

该事项可能涉及资产交易、股份发行等事宜，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方案论证，鉴于该事项存

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6月26日

起继续停牌。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对该事项的相关进展情况进行

公告。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公告编号：临

2015-040

证券代码：

600000

证券简称：浦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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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03 360008

优先股简称：浦发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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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发优

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上海市国资委备案表及相关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合并持股第一大股东上海国际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集团” ）的通知，国际集团拟实施股权协议转让行为涉及的上海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沪财瑞评报（2015）2014号）已经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市国资委” ）备案，并已取得《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备案编号：备沪国

资委201500029）。

2015年6月25日，公司收到上海市国资委核发的《关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有关问题的批复》（沪国资委产权 [2015]174号）， 原则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出的非公开发行

999,510,332股人民币普通股用以收购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97.33%股权的方案。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的批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等程序。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25日

股票代码：

600195

股票简称：中牧股份 编号：临

2015－014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于2015

年6月19日通过电子办公系统、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6月2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

议应到董事6名，实到董事6名。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以全票（6票）同意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

事长的议案》。

鉴于余涤非先生已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其他所担任的一切职务 （相关公告刊载于

2015年6月23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董事会选举胡启毅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胡启毅先生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附：简历

胡启毅先生，47岁，硕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高

级经济师。 曾任中国华冠农业工程开发总公司分公司副总经理、部门经理；农业部直属机关党委宣传

部副部长；国务院稽察特派员总署秘书；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副主任；北京乐道兴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南京梅里亚动物保健有限公司董事长；乾元浩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党总支书记；中国牧工商(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党委副书记。 现

任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党委书记。

证券代码：

000600

证券简称：建投能源 公告编号：

2015-34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5年6月25日以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米大斌先生

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5名，代表股份1,277,141,2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1.2839%，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名，代表股份3,3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2%；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4名，代表股份73,055,2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776%。

出席本次大会的公司董事有：米大斌先生、蔡树文先生；出席本次大会的公司监事有：陈平先生、

王玉宏先生。 河北百盛律师事务所刘小建律师、佟亨睿律师出席本次大会并进行了法律见证。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经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补选李中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得票数1,277,137,852票，得票

比例99.9997%，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选票数73,051,902票，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4%。 李忠先生当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河北百盛律师事务所刘小建律师、佟亨睿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法律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本次大会形成的《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二○一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河北百盛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25日

股票简称：深南电

A

、深南电

B

； 股票代码：

000037

、

200037

； 公告编号：

2015-050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6月25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6月24日（星期三）至2015年6月25日（星期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6月2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6月24日下午15:00�至 2015年6月25日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深圳华侨城汉唐大厦17楼会议室

（三）股权登记日：2015年6月17日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

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五）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杨海贤董事长

（七）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15年6月9日登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并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八）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参加表决的总体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19人，代表股份229,325,20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8.05％。

其中：内资股股东及授权代表2人，代表股份135,864,753股，占公司内资股股份的40.09%；外资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17人，代表股份93,460,448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的35.42%。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及授权代表19人，代表股份229,325,20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8.05％。

其中：内资股股东及授权代表2人，代表股份135,864,753股，占公司内资股股份的40.09%；外资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17人，代表股份93,460,448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的35.42%。

（三）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

（四）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6人，代表股份1,337,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2%。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相关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深中置业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

反对

（

股

）

反对比例

%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

与会全体股东

229,325,201 228,873,801 99.8032% 451,400 0.1968% 0 0.0000%

其中

：

A

股股东

135,864,753 135,864,75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B

股股东

93,460,448 93,009,048 99.5170% 451,400 0.4830%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885,8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6.24%；反对451,4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76%；弃权0股。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融资租赁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

反对

（

股

）

反对比例

%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

与会全体股东

229,325,201 228,873,801 99.8032% 451,400 0.1968% 0 0.0000%

其中

：

A

股股东

135,864,753 135,864,75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B

股股东

93,460,448 93,009,048 99.5170% 451,400 0.4830%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885,8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6.24%；反对451,4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76%；弃权0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陈建惠、黄训

（三）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的主

体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550

证券简称： 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2015

—

028

200550

江铃

B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15年6月25日上午9:00时

2.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中心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锡高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分类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 公 司

总 股 份

数 比 例

（

%

）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 公 司

总 股 份

数 比 例

（

%

）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 公 司

总 股 份

数 比 例

（

%

）

A

股

2 364,720,600 42.25 6 58,200 - 8 364,778,800 42.26

B

股

2 278,174,765 32.23 0 0 - 2 278,174,765 32.23

总体

4 642,895,365 74.48 6 58,200 - 10 642,953,565 74.48

其中

：

中 小

股东

2 12,490,971 1.45 6 58,200 - 8 12,549,171 1.45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

）

股数 比例

（

%

）

股数 比例

（

%

）

A

股

364,771,900 99.99 6,900 0.01 0 -

B

股

278,174,765 100 0 - 0 -

总体

642,946,665 99.99 6,900 0.01 0 -

其中

：

中小股东

12,542,271 99.95 6,900 0.05 0 -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2、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

）

股数 比例

（

%

）

股数 比例

（

%

）

A

股

364,771,900 99.99 6,900 0.01 0 -

B

股

278,174,765 100 0 - 0 -

总体

642,946,665 99.99 6,900 0.01 0 -

其中

：

中小股东

12,542,271 99.95 6,900 0.05 0 -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3、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告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

）

股数 比例

（

%

）

股数 比例

（

%

）

A

股

364,771,900 99.99 6,900 0.01 0 -

B

股

278,174,765 100 0 - 0 -

总体

642,946,665 99.99 6,900 0.01 0 -

其中

：

中小股东

12,542,271 99.95 6,900 0.05 0 -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4、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

）

股数 比例

（

%

）

股数 比例

（

%

）

A

股

364,771,900 99.99 6,900 0.01 0 -

B

股

278,174,765 100 0 - 0 -

总体

642,946,665 99.99 6,900 0.01 0 -

其中

：

中小股东

12,542,271 99.95 6,900 0.05 0 -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16至2018年的外部审计师

的议案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

）

股数 比例

（

%

）

股数 比例

（

%

）

A

股

364,494,133 99.92 6,900 0.01 277,767 0.07

B

股

278,174,765 100 0 - 0 -

总体

642,668,898 99.95 6,900 0.01 277,767 0.04

其中

：

中小股东

12,264,504 97.74 6,900 0.05 277,767 2.21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16年至2018年的内控审计

师的议案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

）

股数 比例

（

%

）

股数 比例

（

%

）

A

股

364,494,133 99.92 6,900 0.01 277,767 0.07

B

股

278,174,765 100 0 - 0 -

总体

642,668,898 99.95 6,900 0.01 277,767 0.04

其中

：

中小股东

12,264,504 97.74 6,900 0.05 277,767 2.21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爱林、周珍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及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纪要》；

（二）、《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

601238

证券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

2015-044

号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6月2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珠江新城兴国路23号广汽中心707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

H

股

）

2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5,255,794,552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904,670,95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H

股

）

1,351,123,599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81.67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0.6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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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张房有董事长主持，采取现场加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1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叶珊瑚监事因事请假，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管人员、相关部室人员及见证律师、审计机构、H股股份过户处卓佳证

券有限公司等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904,670,953 100 0 0 0 0

H

股

1,346,973,599 99.69 0 0 4,150,000 0.31

普通股合计

：

5,251,644,552 99.92 0 0 4,150,000 0.08

2、 议案名称：关于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904,670,953 100 0 0 0 0

H

股

1,346,973,599 99.69 0 0 4,150,000 0.31

普通股合计

：

5,251,644,552 99.92 0 0 4,150,000 0.08

3、 议案名称：关于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904,670,953 100 0 0 0 0

H

股

1,346,973,599 99.69 0 0 4,150,000 0.31

普通股合计

：

5,251,644,552 99.92 0 0 4,150,000 0.08

4、 议案名称：关于2014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904,670,953 100 0 0 0 0

H

股

1,346,973,599 99.69 0 0 4,150,000 0.31

普通股合计

：

5,251,644,552 99.92 0 0 4,150,000 0.08

5、 议案名称：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904,670,953 100 0 0 0 0

H

股

1,347,223,599 99.71 0 0 3,900,000 0.29

普通股合计

：

5,251,894,552 99.93 0 0 3,900,000 0.07

6、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904,670,953 100 0 0 0 0

H

股

1,218,977,569 96.21 45,601,897 3.38 86,544,133 6.41

普通股合计

：

5,123,648,522 97.48 45,601,897 0.87 86,544,133 1.65

7、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1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904,670,953 100 0 0 0 0

H

股

1,259,458,867 96.21 5,120,599 0.38 86,544,133 6.41

普通股合计

：

5,164,129,820 98.26 5,120,599 0.10 86,544,133 1.64

8、 议案名称：关于制订《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15-2017）》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904,670,953 100 0 0 0 0

H

股

1,347,223,599 99.71 0 0 3,900,000 0.29

普通股合计

：

5,251,894,552 99.93 0 0 3,900,000 0.07

9.01议案名称：张房有（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904,670,953 100 0 0 0 0

H

股

1,333,477,741 98.69 13,391,858 0.99 4,254,000 0.32

普通股合计

：

5,238,148,694 99.67 13,391,858 0.25 4,254,000 0.08

9.02议案名称：曾庆洪（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904,670,953 100 0 0 0 0

H

股

1,337,103,680 98.96 10,119,919 0.75 3,900,000 0.29

普通股合计

：

5,241,774,633 99.74 10,119,919 0.19 3,900,000 0.07

9.03议案名称：袁仲荣（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904,670,953 100 0 0 0 0

H

股

1,336,407,480 98.91 10,816,119 0.80 3,900,000 0.29

普通股合计

：

5,241,078,433 99.72 10,816,119 0.21 3,900,000 0.07

9.04议案名称：姚一鸣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904,670,953 100 0 0 0 0

H

股

1,334,341,480 98.76 12,882,119 0.95 3,900,000 0.29

普通股合计

：

5,239,012,433 99.68 12,882,119 0.25 3,900,000 0.07

9.05议案名称：冯兴亚（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904,670,953 100 0 0 0 0

H

股

1,336,407,480 98.91 10,816,119 0.80 3,900,000 0.29

普通股合计

：

5,241,078,433 99.72 10,816,119 0.21 3,900,000 0.07

9.06议案名称：卢飒（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904,670,953 100 0 0 0 0

H

股

1,336,407,480 98.91 10,816,119 0.80 3,900,000 0.29

普通股合计

：

5,241,078,433 99.72 10,816,119 0.21 3,900,000 0.07

9.07议案名称：陈茂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904,670,953 100 0 0 0 0

H

股

1,289,869,480 95.47 57,354,119 4.24 3,900,000 0.29

普通股合计

：

5,194,540,433 98.84 57,354,119 1.09 3,900,000 0.07

9.08议案名称：吴松（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904,670,953 100 0 0 0 0

H

股

1,334,341,480 98.76 12,882,119 0.95 3,900,000 0.29

普通股合计

：

5,239,012,433 99.68 12,882,119 0.25 3,900,000 0.07

9.09议案名称：李平一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904,670,953 100 0 0 0 0

H

股

1,289,371,480 95.43 57,852,119 4.28 3,900,000 0.29

普通股合计

：

5,194,042,433 98.83 57,852,119 1.10 3,900,000 0.07

9.10议案名称：丁宏祥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904,670,953 100 0 0 0 0

H

股

1,289,371,480 95.43 57,852,119 4.28 3,900,000 0.29

普通股合计

：

5,194,042,433 98.83 57,852,119 1.10 3,900,000 0.07

9.11付于武（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904,670,953 100 0 0 0 0

H

股

1,346,445,685 99.65 777,914 0.06 3,900,000 0.29

普通股合计

：

5,251,116,638 99.92 777,914 0.01 3,900,000 0.07

9.12议案名称：蓝海林（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904,670,953 100 0 0 0 0

H

股

1,346,445,685 99.65 777,914 0.06 3,900,000 0.29

普通股合计

：

5,251,116,638 99.92 777,914 0.01 3,900,000 0.07

9.13议案名称：李舫金（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904,670,953 100 0 0 0 0

H

股

583,509,491 43.19 720,686,108 53.34 46,928,000 3.47

普通股合计

：

4,488,180,444 85.40 720,686,108 13.71 46,928,000 0.89

9.14议案名称：梁年昌（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904,670,953 100 0 0 0 0

H

股

627,907,291 46.47 719,316,308 53.24 3,900,000 0.29

普通股合计

：

4,532,578,244 86.24 719,316,308 13.69 3,900,000 0.07

9.15议案名称：王苏生（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904,670,953 100 0 0 0 0

H

股

628,603,491 46.52 718,620,108 53.19 3,900,000 0.29

普通股合计

：

4,533,274,444 86.26 718,620,108 13.67 3,900,000 0.07

10.01议案名称：高符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904,670,953 100 0 0 0 0

H

股

1,346,715,682 99.67 507,917 0.04 3,900,000 0.29

普通股合计

：

5,251,386,635 99.92 507,917 0.01 3,900,000 0.07

10.02议案名称：吴春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904,670,953 100 0 0 0 0

H

股

1,304,098,712 96.52 43,124,887 3.19 3,900,000 0.29

普通股合计

：

5,208,769,665 99.11 43,124,887 0.82 3,900,000 0.07

10.03议案名称：苏展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904,670,953 100 0 0 0 0

H

股

1,304,098,712 96.52 43,124,887 3.19 3,900,000 0.29

普通股合计

：

5,208,769,665 99.11 43,124,887 0.82 3,900,000 0.07

1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904,670,953 100 0 0 0 0

H

股

1,348,551,685 99.81 2,571,914 0.19 0 0

普通股合计

：

5,253,222,638 99.95 2,571,914 0.05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5

关于

2014

年年度 利润分 配

方案的议案

199,541,569 100 0 0 0 0

9.01

张房有

（

执行董事

）

199,541,569 100 0 0 0 0

9.02

曾庆洪

（

执行董事

）

199,541,569 100 0 0 0 0

9.03

袁仲荣

（

执行董事

）

199,541,569 100 0 0 0 0

9.04

姚一鸣

199,541,569 100 0 0 0 0

9.05

冯兴亚

（

执行董事

）

199,541,569 100 0 0 0 0

9.06

卢飒

（

执行董事

）

199,541,569 100 0 0 0 0

9.07

陈茂善

199,541,569 100 0 0 0 0

9.08

吴松

（

执行董事

）

199,541,569 100 0 0 0 0

9.09

李平一

199,541,569 100 0 0 0 0

9.10

丁宏祥

199,541,569 100 0 0 0 0

9.11

付于武

（

独立董事

）

199,541,569 100 0 0 0 0

9.12

蓝海林

（

独立董事

）

199,541,569 100 0 0 0 0

9.13

李舫金

（

独立董事

）

199,541,569 100 0 0 0 0

9.14

梁年昌

（

独立董事

）

199,541,569 100 0 0 0 0

9.15

王苏生

（

独立董事

）

199,541,569 100 0 0 0 0

10.01

高符生

199,541,569 100 0 0 0 0

10.02

吴春林

199,541,569 100 0 0 0 0

10.03

苏展鹏

199,541,569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1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经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肖东、谢发友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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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选举叶珊瑚先生、王路

女士为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三年。 叶珊瑚先生、王路女士与经2015年6月25日本公

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股东代表监事高符生女士、吴春林先生、苏展鹏先生共同组成本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25日

附：简历

叶珊瑚先生：现任本公司纪委副书记、纪检监察部部长，兼任广州汽车集团商贸有限公司监事会主

席、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监事、广汽长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广汽中兴（宜昌）汽车有限公司监事

会主席。 2002年起在本集团任职，先后任法律事务部职员、企管部职员、法律事务部副部长、部长。

2009年2月至2010年11月，任广州粤隆客车有限公司董事，2009年5月至2014年9月任广州汽车集团商

贸有限公司监事，2002年7月毕业于中山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并于2008年6月取得获研究生学历、

硕士学位。

王路女士：现任本公司工会副主席、女职委主任、总部工会主席。 本科学历，1992年起在本集团任

职，先后任广州标致汽车有限公司总经办公关科科员、广州轿车有限公司总经办公关科科员、广州本田

汽车有限公司工会干事、分会委员、分会主席、党支部委员、党支部书记、女职工主任，2005年7月至2012

年9月，任本公司工会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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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董事会第

1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1次会议于2015年6月25日（星期四）下午17:10在广

州市珠江新城兴国路23号广汽中心3106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5人，实际出席董事15人，会议由董事长张房有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经书面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选举张房有先

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二、经逐项表决，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曾庆洪先生、袁仲荣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任期相同。

审议结果：同意15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三、经逐项表决，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

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经逐项审议，具体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为：张房有先生、曾庆洪先生、袁仲荣先生、冯兴亚先生、付于武先生、蓝海

林先生；其中张房有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为：王苏生先生、李舫金先生、丁宏祥先生；其中王苏生先生为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主任委员；

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李舫金先生、梁年昌先生、李平一先生；其中李舫金先生为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为：梁年昌先生、王苏生先生、李舫金先生；其中梁年昌先生为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主任委员。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董事任期相同，以上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结果均为：

审议结果：同意15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同意续聘曾庆洪先生为公司

总经理，任期三年。

审议结果：同意15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续聘卢飒女士为公

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审议结果：同意15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六、经逐项表决，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续聘冯兴亚先生为常务副总经理，续聘卢飒女士、张青松先生、李少先生、王丹女士、蒋平先生、区永

坚先生为副总经理，续聘王丹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以上高管人员任期三年。

审议结果：同意15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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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监事会第

1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1次会议于2015年6月25日（星期四）在广州市珠江新

城兴国路23号广汽中心706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4名，叶珊瑚监事因事请

假，授权委托高符生监事代为出席会议行使表决权并签署会议文件。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经过书面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

席的议案》，选举高符生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5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6月25日


